
玉溪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项目名称：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

主管部门：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实施单位：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

项目资金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30.00 30.00 30.00 10.00 100.00 10.0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30.00 30.00

项目年度目标情况

年初设定预期绩效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及差异原因分析

1.2019年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质量达95%以上。2.
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后我院的使用率达80%以上，
2019年我院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共参加社区活动
18次。3.加强党的基层组织、凝聚和调动党员
积极性。集党员管理、党群工作指导、党员学
习教育、谈心交流、志愿服务、综合服务等服
务内容于一体，拉近和群众之间的联系，提升
为群众服务的能力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
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破解联系服务群众“
最后一公里”的“桥梁”。发挥基础性、关键
性、引领性作用。面向党群组织开放，为党员
群众提供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。营造和推广社
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精神，包括发展思想、治
理理念、服务理念等。

完成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并验收完成；从建成后一直高频率使用，未出现闲置不用的
情况；2019年我院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共参加社区活动18次；在使用过程中，经询问
社区，大多数人对党群服务中心的建设和使用是满意的。

项目评价等次 优
项目评价得
分

97.00

自评得分=执行栏得分+各项指标得分，指标明细部分分值总分90分，指标明细部分
各项三级指标由单位自行填写但每项指标不得大于30分小于1分，总分等于90分。得
分≥90分为”优“，90分＞得分≥75分为“良”，75分＞得分≥60分为“中”，得
分＜60分为“差”。

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分值（≤90） 自评分（≤90） 未完成情况分析

90 87

产出指标 50 50

数量指标 20 20

参加社区活动
数量

>= 10 次 18 20 20

质量指标 30 30

党群服务中心
建设质量

= 95 % 100 20 20

党群服务中心
使用率

= 80 % 95 10 10

效益指标 30 28

社会效益指标 30 28

拉近和群众之
间的联系，提
升为群众服务
的能力，充分
发挥党组织的
战斗堡垒和党
员先锋模范作
用

>= 95 % 95 30 28

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使用和服务对
象满意度

= 95 % 95 10 9

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的
设立情况

（三）项目支出情况

（四）项目管理实施情
况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情况

（一）绩效自评的目的

（二）自评指标体系

（三）自评
组织过程

1.前期准备

2.组织实施

三、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

四、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应用

六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七、其他需说明的情况

注：预算资金大于或等于5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按上述要求报送自评报告，金额小于50万元的项目不
需报自评报告，只需填报自评概况表和自评表、对下转移支付明细表


